附件1
供水供气企业准许收费清单
	序号
	收费项目
	服务内容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1
	工程安装
收费
	建筑区划红线内，自愿委托供水供气企业进行供水供气管线及配套设备设施的工程建设安装费用
	1、已发布测算价格项目的按测算价格执行。
2、未发布测算价格的，收费标准报主管部门认定后公示执行。
3、红线内安装、改造、维修已由政府承担的，不得向用户收取。
	国办函〔2020〕129号、鄂发改价管〔2021〕88号、宜发改价管〔2021〕59号

	2
	维修维护
收费
	委托供水供气企业对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属于用户专有部分的设施运行、维护、抢修和更新改造
	
	

	3
	因用户原因造成计量装置、相关设施损坏
	因用户自身原因或其他责任人造成损坏及责任事故的计量装置、相关设施购置更换费用
	1、已发布测算价格项目的按测算价格执行。
2、未发布测算价格的，收费标准报主管部门认定后公示执行。
	鄂发改价管〔2021〕88号、宜发改价管〔2021〕59号

	4
	供水供气企业管理设施收费
	应用户要求迁改供水供气企业产权范围内的供水供气设施
	
	1、《湖北省城镇供水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四条、第三十八条。
2、《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二十八条。

	5
	消火栓等市政供水设施建设
	受相关单位委托，新、补建市政消火栓
	已发布测算价格项目的按测算价格执行。
	《宜昌城区消火栓建设管理办法》

	6
	其他商品、服务收费
	用户自身需要自愿选择的其它商品和服务等项目
	1、已发布测算价格项目的按测算价格执行。
2、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商品和服务项目，由供水供气企业自主合理确定收费标准，报主管部门认定后公示执行。
	国办函〔2020〕129号、鄂发改价管〔2021〕88号、宜发改价管〔2021〕59号


备注：各企业收费清单详细内容经行业主管部门另行审定，企业公示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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